
宜昌市林业局办公大楼消防维修改造
招标文件

招标人（盖章）：宜昌市林业局
项目编号：

日    期：二O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工程概况

	项

号
	内    容
	说 明 与 要 求

	1
	项目名称
	宜昌市林业局办公楼消防维修改造

	2
	建设地点
	宜昌市西陵区发展大道48号

	3
	承包方式
	专业承包

	4
	质量标准
	消防系统运行正常，业主及消防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5
	招标范围
	宜昌市林业局办公楼消防维修改造（包含：消防报警系统、消防水泵房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等维修改造）

	6
	工期要求
	施工总工期： 45天

	7
	合同承包方式
	总价包干

	8
	投标人资质等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9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预审

	10
	工程计价
	方式不限，投标方自主报价

	11
	投标文件份数
	投标文件： 壹 套正本 壹 套副本共贰份

	12
	招标文件发放
	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 12 月21日17：00时截止。

报名联系人： 黎承友 

联系电话： 13807202188 

	13
	现场踏勘
	招标人不集中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根据投标需要自行踏勘现场。

	14
	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2015年12月22日 8:00 时
递交至： 黎承友                   

接收人： 13807202188 

	15
	开  标
	时间: 2015年12月22日10:00时
地点: 市林业局三楼会议室

	16
	合同签订
	一旦中标，招标单位直接联系中标单位，一周内签订合同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工程说明
1.1、工程概况：详见第2页
1.2、本工程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1.3、质量标准：业主验收合格。
1.4、安全生产要求：达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合格标准，杜绝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1.5、本工程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通过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2.采购方式

竞争性谈判

3.招标范围及工期
2.1、本次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
	序号
	消防分项系统
	维修改造内容
	备注

	1
	消防报警系统
	1、更换受损的消防报警控制主机(海湾牌JB-QB-GST200-242点)及联动智能电源盘（海湾牌GST-DY-200）一套；

2、损坏的现场消防报警设备拆除、返厂清洗、修复、重新安装55套；

3、消防报警及联动系统线路（ZR-RVS2×1.5mm²）1300m故障排查、修复；

4、重新编码、调试消防报警系统，恢复大楼消防报警系统正常使用功能。
	

	2
	室内消火栓系统
	拆除、更换大楼受损的DN65室内消火栓栓头24套
	

	3
	消防水泵房系统
	1、消防水泵房四台立式消防多级水泵及落地式控制柜拆除、维修改造、还原安装（2台上海东方泵业DFL72-14×5-22KW消防多级泵及其水泵控制柜1台、2台上海东方泵业DFL56-12×6-11KW消防多级泵及其水泵控制柜1台）；

2、重新敷设消防水泵控制电缆（KVV3×16+1×10）200m；

3、更换消防多级水泵前后端锈死的相关控水阀门及配件（DN100消防法兰闸阀2台、DN100橡胶软接头8台、DN100消声止回阀2台、DN150消防法兰闸阀2台、DN125消防法兰闸阀4台、1.6MPa压力表4块、DN15减压表弯4根、16×60法兰螺栓252套）。
	


 2.2、本工程的工期要求：45天。

4.合格的投标人
3.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3.2、具有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
3.3、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3.5、拟承担本工程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机电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 
3.6、在本地有从事类似工程业绩（以合同为准，提供复印件）；
3.7、在近三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没有出现曾受任何警告处罚等不良记录。
5、保证金的缴纳方式: 

本项目参与询价采购保证金为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仟元整)，供应商应于2015年12月22日10：00（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之前，将保证金缴纳到指定的账户（保证金进帐单须注明所投项目名称）。
开 户 行：三峡建行云集支行
账号名称：宜昌市林业局
账    号：42201332001050216170
供应商应将投标保证金的汇款回单复印件装入询价采购文件的正、副本规定位置中，但禁止以夹页、信封等形式装入询价采购文件中。
未按要求缴纳保证金的无效。
在询价采购结果公示结束后，未成交供应商所交保证金在5日内退还，成交供应商所交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前直接转为履约保证金（多退少补），中标后未履约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6. 现场踏勘
4.1、招标人将按本须知前附表所述不集中投标人对工程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

4.2、投标人可以踏勘为目的自行进入招标人的项目现场，但投标人不得因此使招标人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投标人应承担踏勘现场的责任和风险。

本工程具体地址在：宜昌市西陵区发展大道48号。
7.对施工时间要求
合同签订后一周内进场施工；合同签订后45日内施工结束并验收合格。
8. 对售后服务
一年内出现质量问题和故障免费保修或者更换；主要器件三包期限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执行；维修响应时间为24小时内上门服务。

9.技术培训

 无条件为用户方培训操作人员，包括设备的日常维护与安全注意事项。

三、投标文件要求
1）报价函； 

2）报价表； 

3）有效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建造师证件等复印件（加盖公章）；投标人的授权书；

4）所投类似项目合同复印件；

5）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请投标人按要求时间将投标文件（一式两份）用档案袋封装并贴上加盖公章的密封标签，送交宜昌市西陵区发展大道48号—-宜昌市林业局一楼115室

联系人：黎承友联系电话：13807202188
采购项目报名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报名单位
	

	单位地址
	

	营业执照编号
	

	纳税人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号码
	

	


说明：报名表请于2015年12月22日上午8：00分前传真到宜昌市林业局。如无传真报名，将不能参加本项目的竞争性谈判，宜昌市林业局将不接收供应文件。

                                                 报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投  标  函
招标人：          
1、根据你方招标工程项目编号为         的          招标文件，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经踏勘项目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有关文件后愿以人民币（大写）          元（RMB：￥          元）的投标报价，并按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消防维修改造工程。

2、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及有关附件。

3、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工程质量达到业主方招标要求。
4、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严格按照本工程招标文件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进行施工，并保证本工程安全生产达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的标准，杜绝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5、一旦我方中标，将派出          （建造师姓名）作为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姓名）作为本工程的技术负责人，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工。
6、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条件。

投 标 人：                     （盖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宜昌市林业局：

兹授权      同志为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编号为（项目编号）  的（项 目 名 称）采购活动的代表人，全权代表我公司处理在该项目活动中的一切事宜。代理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授权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代理人工作单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粘贴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2

